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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更正概述 

天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司信息披露规则》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对前期财务报表重新梳理，对相关会计处

理进行了检查，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并对公司 2021 年、2022 年年度报

告进行了追溯调整。本次更正事项涉及公司 2021 年度、2022 年度的财务报表

及报表附注。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出具

了《天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XYZH/2024BJAA8F0032）。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董事会表决结果： 

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监事会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尹恒、聂曼曼、段新安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更正事项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挂牌公司董事会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挂牌公司因自主梳理，发现已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中财务报表存在差错，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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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差错的原因为： 

□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主体利用控制地位、 关联关

系、职务便利等影响财务报表 

□员工舞弊 

□虚构或隐瞒交易 

□财务人员对会计准则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不足 

□比照同行业可比公司惯例，审慎选择会计政策 

□内控存在瑕疵 

□财务人员失误 

□内控存在重大缺陷  

√会计判断存在差异  

具体为：1、收入确认跨期调整：本公司及部分全资子公司曾存在与客户月

度抄表结算期间与自然月存在差异，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经客户确认的结

算单确认收入，由于客户确定的抄表结算时间并非每月末的最后一天，导致

收入确认存在跨期。现基于收入成本期间匹配原则并参考同行业情况，对

2021、2022 年末尚未对账部分的收入进行调整； 2、调整采购处理不及时事

项：本公司的部分原材料及服务采购处理不及时，导致存在成本费用跨期的

情形，对相关成本和费用进行了调整；3、 调整在建工程转固期间及金额：

本公司部分子公司在建工程转固时点晚于相关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时点，对相关资产和折旧进行了调整；4、调整借款利息的资本化金额：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温县天壕新能源热电有限公司将租赁负债的利息不应资本

化的予以资本化，现将其调出到当期费用；5、调整暂估进项税：公司在 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将燃料及工程设备采购的进项税额进行暂估入账，导致资

产和负债同时增高，现予以调整；6、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根据 2022 年 12

月 13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

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公司未对全资子公

司温县天壕新能源热电有限公司的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确认递延所得税

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现予以追朔调整；7、其他零星调整：经公司自查

还存在其他零星调整事项，现予以一并调整。 



公告编号：2024-021 

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更正。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更正后的财务信息能够客观、公允得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 

提供更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 

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此次差错更正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财务造假、财务内控重大缺陷等情形，不影响公司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挂牌公司更正事项影响 

  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不满足挂牌申请条件的风险。 

  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的风险。 

不存在导致挂牌公司不满足公开发行并上市条件的风险。 

  不存在对挂牌公司利润分配实施条件产生影响的情形。 

  不存在对挂牌公司业绩承诺实施条件产生影响的情形。 

  不存在对挂牌公司股权激励实施条件产生影响的情形。 

不存在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不存在因更正年度报告导致进层时不符合创新层进层条件的风险。 

不存在因更正年度报告触发财务降层情形的风险。 

进层时符合标准情况： 

√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不低于 1000 万元，最近两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

均不低于 6%，截至进层启动日的股本总额不少于 2000万元。 

 

 

(三)更正事项对挂牌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及更正后的财

务指标 

 √挂牌公司针对本次会计差错事项采用追溯重述法 对 2021、2022 年度财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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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进行更正。 

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及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2 年年度 

更正前 影响数 更正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1,476,175,546.38 -4,271,123.30 1,471,904,423.08 -0.29% 

负债合计 720,021,535.75 -300,673.66 719,720,862.09 -0.04% 

未分配利润 235,342,291.52 -3,983,152.67 231,359,138.85 -1.69%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756,154,010.63 -3,970,449.64 752,183,560.99 -0.53% 

少数股东权

益 
- - - - 

所有者权益

合计 
756,154,010.63 -3,970,449.64 752,183,560.99 -0.53%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

率%（扣非

前） 

9.32% -0.51% 8.81% -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

率%（扣非

后） 

8.20% -0.51% 7.69% - 

营业收入 558,353,181.25 -5,712,972.06 552,640,209.19 -1.02% 

净利润 66,036,715.84 -3,757,027.61 62,279,688.23 -5.69% 

其中：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扣非前） 

66,036,715.84 -3,757,027.61 62,279,688.23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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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扣非后） 

58,124,564.84 -3,796,624.91 54,327,939.93 -6.53% 

少数股东损

益 
- - - -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1 年年度 

更正前 影响数 更正后 影响比例 

资产总计 1,513,323,057.17 1,709,377.01 1,515,032,434.18 0.11% 

负债合计 838,854,889.55 1,922,799.04 840,777,688.59 0.23% 

未分配利润 169,733,355.25 -402,287.46 169,331,067.79 -0.24%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674,468,167.62 -213,422.03 674,254,745.59 -0.03% 

少数股东权

益 
- - - - 

所有者权益

合计 
674,468,167.62 -213,422.03 674,254,745.59 -0.03%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

率%（扣非

前） 

9.17% -1.13% 8.04% -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

率%（扣非

后） 

8.41% -1.12% 7.29% - 

营业收入 504,221,460.77 -3,155,419.93 501,066,040.84 -0.63% 

净利润 51,370,836.12 -6,063,583.79 45,307,252.33 -11.80% 

其中：归属于 51,370,836.12 -6,063,583.79 45,307,252.33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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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扣非前） 

其中：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扣非后） 

47,144,006.78 -6,067,796.9 41,076,209.88 -12.87% 

少数股东损

益 
- - - - 

 

三、会计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鉴证意见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经全面审计：□是 √否   

 更正后的财务报表是否经专项鉴证：√是 □否   

 专项鉴证保证程度：√合理保证 □有限保证   

 专项鉴证结论：无保留结论 

 鉴证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四、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是必要的、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能够客

观反映公司实际财务状况，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为投资者提供更为准确、

可靠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且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决

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五、独立董事对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实际经营情况，内容及

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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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天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天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天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

（XYZH/2024BJAA8F0032）。 

 

 

天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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